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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起來認識土污基管會吧~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官方網頁

70年代期間，

臺灣農地土壤重金屬污染事件接連發生，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現已改制為環境部）

一步步進行農地、非法棄置場址及加油站的調查，

為了更加完善土壤與地下水污染的管控，

民國89年制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簡稱土污法），

民國90年授權徵收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簡稱土污基金） ，

並成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簡稱土污基管會），

以確保土壤及地下水資源永續利用，

改善生活環境與增進國民健康為目標

完整土污法

https://sgw.epa.gov.tw/public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O0110001


 當尚未發現污染時，

預先制訂完善管理流程及定期監督策略

 當土壤或地下水有污染時，

立即判定污染程度以執行調查與整治作業

 當發現有人污染土壤或地下水時，

進行相關人員的求償等事項

 當民眾不了解土壤與地下水的危害時，

辦理預防與整治宣導工作

3現任委員介紹 技術小組負責業務說明

土污基管會目標－
土污基管會要做的事－

為建立務實可行之整治方向，

並兼顧國內社會經濟發展現況，

以達成確保

土地及地下水資源永續利用，

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國民健康！

健康，源自優質的土壤與地下水

https://sgw.epa.gov.tw/public/introduction/introduction-02
https://sgw.epa.gov.tw/Public/introduction/introduction-03/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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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用途係依土污法第28條規定，

有 12 種主要用途，專款專用於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查證、應變

必要措施、評估、管制、控制、整治

等作業

 基金求償及涉訟

 基金人事及行政管理

 涉及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之國際環保工
作事項

 品質監測

 健康風險評估及管理

土污基管會執法並協助，土污由污土者清

基金來源依土污法第29條，

共有 8 項主要來源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收入

 污染行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或污染
土地關係人依規定繳納之款項

 土地開發行為人依規定繳交之款項

 基金孳息收入

 中央主管機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環境保護相關基金之部分提撥

 環境污染之罰金及行政罰鍰之部分提撥

 其他有關收入

更多基金介紹

土污基金的來源 土污基金的用途

https://sgw.epa.gov.tw/public/work/work-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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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辦???土壤、地下水不乾淨了!!!

民眾舉報

通報環保局
撥打檢舉專線
0800-066-666

環保機關主動調查發現

針對污染潛勢較高之地區進行定期檢測或調查，若發現有污染之可能時，會進一步查證

網路申報

針對高污染潛勢區域定期進行土壤、地下水污染檢測，若申報資料有異常，環保機關將進一步調查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期監測發現

事業自行檢測發現

當土地移轉、變更經營者、變更營業用地範圍、變更產業類別、辦理事業設立許可/登記/申請營

業執照等變更作業時，應提供土壤污染調查資料
我的土地交易權益

３

１

２

４

https://sgw.epa.gov.tw/Public/result/05
https://ww3.epa.gov.tw/public/index.aspx
https://ww3.epa.gov.tw/public/index.aspx
https://sgw.epa.gov.tw/Public/quality/faq/faq-1


6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物管制項目

• 土壤污染物監測、管制項目

• 地下水污染物監測、管制項目

土壤及地下水中有哪些東西算是有害的污染物呢?

污染物濃度皆有明確制定

https://sgw.epa.gov.tw/public/misc/service/pollutant
https://sgw.epa.gov.tw/public/misc/service/pollutant


7污染場址判定流程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物管制項目

整治場址：
污染濃度較高，

會危害國民健康及

生活環境

控制場址：

污染濃度達管制標準，

且污染來源明確

根據污染的程度，
土污基管會將污染的土地們進行分類管理

https://sgw.epa.gov.tw/Public/result/03
https://sgw.epa.gov.tw/public/misc/service/pollutant
https://sgw.epa.gov.tw/Public/result/03
https://sgw.epa.gov.tw/public/misc/service/pollu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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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整治技術可不只用於本土整治與研究唷~

赴英簽訂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整治
工作合作備忘錄
(MOU)暨辦理專
題研討會

英國

與韓國環境部簽
署「臺韓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整治
領域合作備忘錄」

韓國

簽署臺越土壤及地
下水保護技術暨科

學合作協定

越南

針對國際間新穎
調查及整治技術，
訂定不同主題，
分享技術發展與
整治經驗

美國

土污基管會自99年起積極拓展國際間土壤及地下水交流

工作，藉學術交流活動維持我國與亞洲地區土壤及地下水環

保技術交流樞紐之地位，歷年辦理

1. 亞太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小組(ReSAG)事務會議

2. 臺美技術講習會

3. 亞太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小組官員技術訓練課程

4. 臺韓雙邊合作協定事務會議

已形成穩定的國際交流模式，未來除臺越雙邊合作協定

的啟動執行外，赴東南亞國家舉辦技術交流活動也將推動並

滾動式檢討修正，以深化交流及協助產業海外發展，提升國

際能見度。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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